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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經辦 人：朱漢儒先生 ）

朱先生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措員工事務委員會

在 2019 年 11 月 4 日的政策簡赧會及會議上

就議程項目 I I I II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

行政長官 2019 年泥政赧告作出簡報＂通過的兩項議案

在 2019 年 1 I 月 4 日的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

務委員會政策簡報會及會議上，委員會就議程項目 I I I II 公務員

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19 年旄政報告作出簡報＂通過了以下

議案：

議案 I

＂本會促請行政長官，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條第（固）項，

發布行政命令，要求所有公務員，包持新入職公務員，宣警

擁護《基本法》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。 "

及

議案 I I 
"公務員事務局設立、加強及清晰作出指引，明璀所有公務

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不得在工作處所及範圍內作出政治性的

示威或集會，亦不得以其公務員或資助機構員工的身份出席

任何政治性的示威或集會或發表相關政治言論 。 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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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就兩項議案綜合回應如下 。

《基本法》第九十九條中訂明公務人員必須盡忠職守 ， 對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 。 第四十八條則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

行政長官行使的職權包拮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公職人員 。 公務員

作為公職人員蔻系中的主要維成部分 ， 具有政制上的角色，須竭

盡所能，輔助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 。

政府就公務員的行為亦發出了明蒞的守則及指引 。 根據

《公務員守則》，公務員必須奉公守法 、 盡忠職守、不偏不倚丶

政治中立 。 這些信念亦是層大市民對公務員的期望 。 政治中立是

指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，公務員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

政府完全忠誠，並須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 ， 不受本身的政治信念

所支醚或影禦 。 公務員表達意見時，應璀保意見不 會 引致與其本

身職務有利益衝突，或可能令人認為有技其在執行職務時不偏
不倚和政治中立的重要原則 。

我們現時會透過不同方法提醞公務員有鬨《公務員守則》

的要求，石在保公務員維持良好的行為及道德操守 。 我們會向新入

職人員提供《公務員守則》並要求他們熟讀和遵從有關規定，公

務員堵訓處定期舉辦入職培訓課程，向新入職員工說明行為守

則，推厝公務員隊伍的基本信念 。 各決策局 ／部門會定期將 《 公

務員守則》向全體員工傳閱，以提醞他們有關的規定 。

各政府部門同事在過去數個月的艱難時刻一直緊守崗位，

努 力 維持公共服務，以及竭力恢復社會秩序 。 公務員必須璀保自

己所發表的意見，須無損他 以 專業丶不偏不倚的態度有效地執行

公務 。 政府亦有內部的溝通機制，如公務員對相關的政策有任何

意見，可以透過既定機制向所屬部門反映 。 如有違反公務員規則

的情況，政府會按既定程序跟進 。

此外，我們已看手妍究有關公務員宣誓的事宜 。 在考慮

是否要求所有公務員宣誓擁護《基本法》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

香港特別行政區，我們首先須考慮設立這要求的目的和期望達

到的效果，以及在現行框架下是否已經可以做得到 。 華要推行公

務員宣謦要求 ， 我們必須審慎和充分考慮棓關因 素 ，包括 訂立公

務員宣誓要求的合適方法、 宣誓 要求適用的對象、有何行為 會構

成違反宣誓笹言的情況及拒絕宣誓及宣誓後違反誓言的後果等 。

在訂定未來路向時，我們 會趼究不同可行的方案，包括是否分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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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實旄宣誓安排（例如先針對新入職公務員實旄安排），並徵詢

律政司和職方的意見 。 我們會適時向委員會匯報我們所究的進

展。

公務員事務局局長

代行）

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九日


